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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9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资产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上述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
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
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

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办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

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9年4月22日。
联系人：严小姐 联系电话：0571-87163195
邮件地址：杭州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五楼531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825（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0571-87163165(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债权实际情况以转让协议为准。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9年4月22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4月9日

序号

1

债权名称

宁波丹鹤电器有限公司

所在地

宁波

币种

人民币

本金（元）（截至2019年4月9日）

43,390,293.07

利息（元）（截至债权接收日）

3,505,715.27（暂计至2014年7月25日）

担保人

宁波宝洁电器有限公司、宁波金盛纤维科技有限公司、余如年、沈波

抵押物

宁波宝洁置业有限公司位于慈溪白沙路街道上周塘村国有土地（在建工程已完工），土地面积
8779平方米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玉环支行 钟敏莉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玉

环支行与钟敏莉 签署的《债 权 转 让 协 议》（合同编号：信银台玉转字第
20190329号，日期为2019年3月29日），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玉环支行已
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
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钟敏莉。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台州玉环支行与钟敏莉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
方。

钟敏莉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
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钟敏莉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
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银行联系电话：0576-88908573
受让人联系电话：13957699789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玉环支行

2019年4月9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

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
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3月8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
支付给钟敏莉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
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
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

玉环支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
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债务人

台州弘日光科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截至2019年3月8日债权本金余额

5874140.51

暂计算至 2016年 12月31日的利息

561204.89

担保人

浙江清源水暖洁具有限公司、蒋连法、陈慧卿、蒋建、陈少白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浙江省浙
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但不限于保证人、抵押

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9-89172808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4月9日

（本金利息以依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和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出的具体金额为准）

债务人

武义县飞鹿文具用品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

19600000.00

欠息余额：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

5794687.64

借款合同编号

2015年武义字第0344号、2015年武义字第0553号、2015年武义字第0561号、
2015年武义字第0614号、2015年武义字第0689号、2015年武义字第0925号

担保人名称

武义县飞鹿文具用品有限公司、浙江可尔针织有限公司、汤养辉、刘芳

原贷款行

工商银行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叶圣茂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叶圣茂，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叶圣茂履行相关义务。叶圣茂作
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叶圣茂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
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注：1.上表本金基准日为2019/2/2、欠息基准日为2017/4/30。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为抵押人以及保证人。
4.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联系电话：0571-87837989 15858137023
特此公告

叶圣茂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4月9日

债务人名称

喜狮多文具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本金

14,379,404.00

欠息

1,539,475.26

担保人

喜狮多文具有限公司、浙江宏鑫烫金材料有限公司、缪申宇、陈彬

法院公告
2019年4月9日

（2018）浙 0185 破 1 号
2018 年 6 月 13 日，杭州路通碳膜电路有限

公司以该公司经营不善，已经歇业多年，且资
不抵债，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本院申请进行破
产 清 算 ，本 院 于 2018 年 6 月 28 日 裁 定 予 以 受
理，并于 2018 年 7 月 27 日指定浙江浙杭律师事
务 所 担 任 破 产 管 理 人 。 管 理 人 浙 江 浙 杭 律 师
事 务 所 委 托 浙 江 天 恒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对 杭 州 路
通 碳 膜 电 路 有 限 公 司 的 资 产 负 债 情 况 即 破 算
相关的其他事项进行了审计，根据审计结果，
截止 2018 年 6 月 28 日，杭州路通碳膜电路有限
公司账面资产总额为 4890391189 元，负债总额
为 65142638.52 元 ， 所 有 者 权 益 总 额
为 -16238726.63 元 。 截 止 2018 年 10 月 25 日 路
通碳膜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确认债权申报
总额为 121641416.6 元；审查已确认普通债权额
为 42125271.09 元 。 全 体 到 会 债 权 人 对 杭 州 路
通 碳 膜 电 路 有 限 公 司 的 债 权 进 行 了 核 查 。 本
院认为，杭州路通碳膜电路有限公司的总负债
远大于总资产，其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
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法律规定的破产条件。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
一 款 、第 一 百 零 七 条 之 规 定 ，本 院 于 2019 年 3
月 13 日裁定宣告杭州路通碳膜电路有限公司
破产。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185 破 3 号

2018 年 6 月 13 日，杭州路通印刷电路科技
有限公司以该公司经营不善，已经歇业多年，
且资不抵债，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本院申请进
行破产清算，本院于 2018 年 6 月 28 日裁定予以
受理，并于 2018 年 7 月 27 日指定浙江浙杭律师
事 务 所 担 任 破 产 管 理 人 。 管 理 人 浙 江 浙 杭 律
师 事 务 所 委 托 浙 江 天 恒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对 杭 州
路 通 印 刷 电 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的 资 产 负 债 情 况
即破算相关的其他事项进行了审计，根据审计
结果，截止 2018 年 6 月 28 日，杭州路通印刷电
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账 面 资 产 总 额 为 77491072.32
元 ，负 债 总 额 为 87319097.22 元 ，所 有 者 权 益 总
额 为 -9,828,024.90 元 。 截 止 2018 年 10 月 25 日
杭 州 路 通 印 刷 电 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第 一 次 债 权
人 会 议 召 开 时 ，确 认 债 权 申 报 总 额 为
374431842.3 元 ；审 查 已 确 认 普 通 债 权 额 为
92571210.89 元。全体到会债权人对杭州路通印
刷 电 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的 债 权 进 行 了 核 查 。 本
院认为，杭州路通印刷电路科技有限公司的总
负债远大于总资产，其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法律规定的破产条
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

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9
年 3 月 13 日 裁 定 宣 告 杭 州 路 通 印 刷 电 路 科 技
有限公司破产。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205 破 2 号

本院于 2019 年 4 月 2 日裁定受理宁波甬重
机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
江 海 泰 律 师 事 务 所 为 宁 波 甬 重 机 械 有 限 公 司
的 破 产 管 理 人 。 宁 波 甬 重 机 械 有 限 公 司 的 债
权 人 应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至 2019 年 6 月 14
日止，向宁波甬重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 269 号环球
航 运 广 场 29 层 浙 江 海 泰 律 师 事 务 所 ，邮 政 编
码：315040，联系电话：0574-87817122，王婉晴）
申报债权。债权申报示范文本可直接到 www.
hightac.com 浙 江 海 泰 律 师 事 务 所 网 站 中 下 载 。
债权人申报债权时需要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
无 财 产 担 保 及 是 否 属 于 连 带 债 权 。 债 权 人 未
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
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
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
行 使 权 利 。 宁 波 甬 重 机 械 有 限 公 司 的 债 务 人
或 者 财 产 持 有 人 应 当 向 宁 波 甬 重 机 械 有 限 公
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破产期间，有关宁波甬重机械有限公司的
民事诉讼，只能向本院提起。已经开始而尚未
终结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依法应当中止，在管
理人接管该公司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
进 行 。 对 该 公 司 财 产 的 保 全 措 施 依 法 应 当 解
除，执行程序依法应当中止，该公司的财产非
经本院同意，不得查封、扣押、冻结或处置。

本院定于 2019 年 6 月 28 日上午 9 时在宁波
市 江 北 区 人 民 法 院 第 八 审 判 庭 召 开 第 一 次 债
权 人 会 议 。 依 法 申 报 债 权 的 债 权 人 有 权 参 加
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
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
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 务 所 的 指 派 函 。 每 位 债 权 人 仅 能 派 一 人 出
席会议。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212 民初 4995 号

吴位富：本院受理原告库卫诉被告吴位富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诉
讼材料，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转普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下
午 13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213 民初 6000 号

陈剑勇：本院受理原告王静与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浙 0213 民初 600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 陈 剑 勇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后 五 日 内 退 还 给 原 告
王 静 押 金 2 万 元 。 案 件 受 理 费 300 元 ，由 被 告
陈剑勇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681 引调 2881 号

诸暨市枫桥丰颖汽车装潢店：诸暨市人民
法院受理原告绍兴经济开发区金陵物资有限公
司与被告诸暨市枫桥丰颖汽车装潢店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向被告诸暨市枫桥丰颖汽车装潢
店送达相关文书材料，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被告诸暨市枫桥
丰颖汽车装潢店公告送达该案件的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等。
原告起诉称：原、被告之间曾有买卖合同汽车机油
的业务，截止2017年底，被告结欠原告机油款9064
元。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给原告机油款 9064 元及
相应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
日 ，本 院 决 定 本 案 由 审 判 员 徐 国 平 担 任 审 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王水芳、楼润慧组成合议庭，
定于 2019 年 7 月 22 日下午 14 时在本院枫桥人
民 法 庭 第 一 审 判 庭 开 庭 进 行 审 理 。 逾 期 将 依
法缺席裁判。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9）浙 0681 引调 3156 号
诸暨市枫桥供销超市：诸暨市人民法院受

理 原 告 浙 江 诸 暨 一 百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与 被 告 诸
暨市枫桥供销超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向 被 告 诸 暨 市 枫 桥 供 销 超 市 送 达 相 关 文 书 材
料，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被告诸暨市枫桥供销超市公
告 送 达 该 案 件 的 民 事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等。原告起诉
被 告 经 营 一 家 超 市,2018 年 8 月 至 9 月 期 间, 被
告 共 向 原 告 购 买 月 饼 共 计 货 款 8518 元 。 后 经
原 告 多 次 催 讨 要 求 被 告 支 付 月 饼 款 未 果 。 现
原 告 要 求 被 告 支 付 货 款 8518 元 ，并 按 年 利 率
6%支付自购买日起至款付清日止的资金占用
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的十五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
十日，本院决定本案由审判员徐国平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王水芳、楼润慧组成合议庭，
定于 2019 年 7 月 22 日下午 14 时在本院枫桥人
民 法 庭 第 一 审 判 庭 开 庭 进 行 审 理 。 逾 期 将 依
法缺席裁判。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8）浙 0304 民初 7757 号

徐其兵：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梧田易
丰模具加工场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18）浙 0304 民 初 7757 号 民 事 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 江 省 温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305 破 2 号

本 院 根 据 温 州 市 强 旺 物 资 有 限 公 司 的 申
请 于 2019 年 3 月 21 日 裁 定 受 理 温 州 杰 城 房 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9 年 3
月 21 日指定浙江泽商律师事务所为温州杰城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人 。 温 州 杰 城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的 债 权 人 应 于 2019 年 5 月 20
日前，向温州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通信地址：温州市鹿城区市府路 525 号同人恒
玖 大 厦 14 楼 ；邮 政 编 码 ：325000；联 系 电 话 ：
0577-88991387；13757719168）申 报 债 权 。 未 在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
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
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
担 为 审 查 和 确 认 补 充 申 报 债 权 所 产 生 的 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温州杰
城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的 债 务 人 或 财 产 持 有
人 应 当 向 温 州 杰 城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 院 定 于 2019 年 6 月 4 日 14 时 30 分 在 洞
头 区 人 民 法 院 中 法 庭 召 开 第 一 次 债 权 人 会
议 。 依 法 申 报 债 权 的 债 权 人 有 权 参 加 债 权 人
会 议 。 参 加 会 议 的 债 权 人 系 法 人 或 其 他 组 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应 提 交 个 人 身 份 证 明 ，如 委 托 代 理 人 出 席 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382 民初 748 号

胡蓉蓉、胡晓伟、刘建勇：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乐 清 市 支 行 与 被 告
刘建余、胡蓉蓉、胡晓伟、刘建勇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及 证 据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
（转 普 通 程 序）等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和 举 证 期 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 2019
年 7 月 19 日 9 时 30 分 在 乐 清 市 人 民 法 院 柳 市
人 民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裁
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 0382 民初 533 号

郑胜委、吴乐东、郑胜克：本院受理原告乐
清 市 华 信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与 被 告 郑 胜
委、吴乐东、郑胜克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及民事裁定书（转普通程序）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 和 举 证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和 30
日 。 并 定 于 2019 年 7 月 19 日 8 时 50 分 在 乐 清
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